郝镇政字〔2026〕5号

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镇人民政府
郝家庄镇农村集体资源发包租赁事前联审

工作制度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资源发包、租赁行为，强化事前监督，堵塞管理漏洞，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，防止集体资产流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《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我镇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四荒地、农用地（山坡地、平川地、水浇地、复垦地、养殖用地）、园地、建设用地等集体资源的发包、租赁（含续租）事项。

二、联审工作组组成

成立郝家庄镇农村集体资源发包租赁事前联审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联审工作组”），组长由副镇长王旭坤担任，成员包括自然资源所、农村会计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。联审工作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农村会计服务中心，负责联审日常工作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王旭坤  副镇长

成  员：冯树军  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主任

李  刚  自然资源所所长
三、各部门职责

1.自然资源所：审核资源基本信息和资源类别等事项。

2.农村会计服务中心：审核资源的租赁信息、交易方式、价格信息、民主决策程序、合同文本等事项。

四、联审范围及标准

（一）联审范围
农村集体资源发包、租赁（含续租）事项，租赁总价5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均需纳入事前联审范围。

（二）联审标准

1.信息准确：集体资源的坐落位置、面积和资源类别准确。

2.权属清晰：集体资源权属明细，无权属争议，已纳入农村集体资源台账管理。

3.价格合理：发包租赁价格参照2022年4月下发的《长治市上党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（租赁）指导价》执行。具体由党员代表、成员代表和监事会成员等组成评估小组，按照市场行情对标的物进行评估，确定租赁价格，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。

4.交易规范：根据资源规模、价值等情况，合理选择交易方式。租赁总价超过5万元的，应通过“长治市上党区产权交易平台”进行交易；不达5万元的，由本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公开竞价等方式进行，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。

5.程序合规：发包租赁事项经村民（成员）代表大会民主议定，参会人数及表决结果符合规定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，公示期间无异议。

6.内容合法：合同条款完备，包括资源基本情况、期限、价格、付款方式、双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。

五、联审流程

（一）申请受理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完成民主决策及公示无异议后，向联审工作组办公室提交联审申请，并报送以下材料：

1、郝家庄镇农村集体资源发包租赁事前联审申请表；

2、集体资源权属证明材料（如资源台账、权属证明等）；

3、民主决策记录（村民（成员）代表大会会议记录、签到表、现场照片等）；

4、公示结果及无异议照片；

5、拟签订的合同文本草案；

6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部门审核

联审工作组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填写审核意见。

（三）交易实施

审核通过后，履行村级重大事项申报相关程序，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组织交易并签订正式合同。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，将合同报送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备案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违反本制度规定，未经联审擅自发包租赁集体资源，或在联审过程中弄虚作假、隐瞒真实情况的，由镇政府责令限期整改，造成集体资产损失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构成违纪的，移送纪委监委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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